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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引入离婚冷静期、放宽收养人条件、制订口头遗嘱有效条件

家和万事兴
——聚焦《民法典》系列报道·婚姻家庭编

株洲日报记者 温琳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婚姻家庭是否幸福，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幸福密切相关。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与每个人都有直接的关系，婚姻家庭法又与整个
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与社会的发展变革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国力日益强盛，小家庭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升。但同时出现离婚率逐年攀升、赡养老人不尽人意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立法者的
重视。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围绕婚姻家庭权益保护的主题，以现行《婚姻法》和《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修订完
善，实现了婚姻法的法典化回归，完善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同时，还将在推动妇女解放、维护家庭稳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促进和谐家庭建设、促进社会文明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

对此，记者专访湖南誉翔律师事务所，邀请律师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市民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容易遇到的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案例解读。

收养人条件放宽
无子女家庭可收养两名子女

【案例】
老钱是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员工，膝下有个

女儿，向福利院提出收养一名小孩的申请。
经过福利院了解，老钱现年 50 岁，身体健康无

疾病，收入稳定，无不良嗜好，无犯罪记录。福利院
里面有一个女孩叫妞妞，她的父母因为交通事故身
亡，今年刚好满 8岁。

老钱见妞妞懂事可爱，一见如故，想要收养她。福
利院与妞妞沟通，妞妞也表示愿意接受老钱的收养。

老钱能否收养妞妞呢？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八条：收养人应当具备

的条件：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有抚养、教育和
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
收养子女的疾病；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
法犯罪记录；年满三十周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四条：收养人收养与送
养人送养，应当双方自愿。收养八周岁以上未成年
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

【说法】赵研艳律师：
《民法典》实施前，我国现行的《收养法》把收养

人的条件限制为无子女，且仅能收养一名子女。随
着二孩政策的放开，《民法典》与时俱进放宽收养人
的条件，无子女家庭可收养两名子女，有一名子女
的家庭也可以收养一名子女，同时对收养人增加了

“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条
件，即加强对收养人品行的审查，更好地确保被收
养人能够得到适当的抚养、受到良好的教育。

由于当今社会未成年儿童心智成熟较早、独立
进行部分民事活动较为频繁的现实，《民法典》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收
养规定也将征求未成年人意见的年龄下调至八周
岁，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

《民法典》实施后，老钱的条件完全符合法律规
定的收养人的条件，只要妞妞本人同意接受老钱的
收养，老钱便可合法收养妞妞。

危急情况下 可以立口头遗嘱

【案例】
一天早上，老王在逛菜市场时，突然感觉身体

不适摔倒在地，在周围群众帮助下，老王被 120 救护
车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在救护车上，老王自觉命不久矣。当时，他的家
属不在身旁，紧急之下，遂向身旁的两位医生交代，
万一他不幸去世，他的财产将如何归属。

到达医院后不久，老王经抢救无效死亡。老王
在救护车上，向救护车上两位医生表达的口头遗
嘱，是否有效?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遗嘱人在危急情

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
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说法】何莎律师:
《民法典》中规定的遗嘱形式有自书遗嘱、代书遗

嘱、打印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为避免
身故后的纠纷，每种形式的遗嘱应当符合法定要求。

其中，立口头遗嘱要求必须是在危急情况下才能进
行，且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作为遗嘱的见证人也是有
条件的，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不能是继承人、
受遗赠人及或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老王在救护车上立的口头遗嘱，符合法定要
求，是有效的。假设老王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转危
为安，危急情况解除了，那么之前所立的口头遗嘱
也就无效了。

【案例】
小 陈 与 丈 夫 是 2010 年 的

春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俩人
经过数年的奋斗，丈夫从一名
大货车司机做起，现在经营一
家大货车运输业务的公司，收
入颇丰。

2019 年，小陈发现丈夫在
经营货车运输业务期间，与一
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还为
该女性购置了房产。小陈与丈
夫感情尚可，考虑到子女成长
的因素，也为了维护自己的财
产权利，小陈希望对家庭共同
财产进行分割。

请问，小陈是否有权利，对
丈夫在婚姻存续期间，为与其
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女性购置的
房产进行分割？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

条第一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
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
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
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另

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
共同财产。

【说法】陈建军律师：
夫 妻 一 方 有 证 据 证 明 另

一 方 有 严 重 损 害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利 益 的 行 为 ，比 如 故 意 将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隐 匿 ，不 让 对
方 知 悉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购房，登记于第三人名下，故
意 不 让 对 方 知 悉 ；擅 自 出 售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且 出 售 所 得
款 项 不 用 于 夫 妻 共 同 生 活 ；
进行不合理的高消费 、赌博；
与 第 三 人 串 通 虚 构 夫 妻 共 同
债 务 ，已 达 到 侵 占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的 目 的 等 ，有 权 利 要 求
分 割 双 方 在 婚 姻 存 续 期 间 夫
妻共同财产。

小陈丈夫在与妻子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购房登记于第三人

名下，故意不让对方知悉，严重

损害了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利益。所以，

《民法典》实施后，小陈有权分割

俩人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家庭共

同财产，包括丈夫为与其保持不
正当关系的女性购置的房产。

婚内财产分割
给夫妻共同财产上“保险”

【案例】
2021 年的某天清晨，刚刚

新婚一年的小陈与妻子小龙，
因一点生活琐事，大吵了一架。
双方情绪十分激动，均表示生
活过不下去了，提出要离婚。

于是，不久之后，双方在情
绪还十分激动的情况下，来到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要求马上
办理离婚登记。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告知
小陈与小龙，可以受理他们的
离婚申请，但他们需要冷静 30
天，之后双方仍坚持要离婚，俩
人需再次来到婚姻登记处，才
予办理离婚证。

小 陈 与 小 龙 当 时 在 气 头
上，对于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冷
静三十天非常不理解，认为工
作 人 员 干 涉 了 他 们 的 婚 姻 自
由，但也没有其他办法，俩人只
能先行回家。

没过几天，俩人情绪逐渐
稳定下来，没到三十天，双方再
次重归于好，没有再去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法典】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

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
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
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
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
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
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
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
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
申请。

【说法】刘灿律师：
所谓“离婚冷静期”，就是

指夫妻协议离婚时，给要求离
婚的双方当事人一段时间，强
制当事人暂时搁置离婚纠纷，
在法定期限内冷静思考离婚问
题，考虑清楚后再行决定是否
离婚。这个法律规定当事人冷
静思考离婚问题的期限为“离
婚冷静期”。“离婚冷静期”是

《民法典》新增的规定。
这一新增的“离婚冷静期”

并非我国独创或新创，世界上
很多国家都有“离婚冷静期”的
规定，只是名称有所不同。比
如，英国叫离婚反省期，法国叫
离婚考虑期，韩国叫离婚熟虑
期，美国叫离婚等候期等。其目
的是对离婚进行一定的干预，
降低离婚率，对婚姻的瓦解起
到一个缓冲作用。

《民法典》设置“离婚冷静
期”，主要针对目前社会上经常
发生的所谓闪婚闪离现象，尤
其是冲动离婚现象，有的夫妻
早上打架，下午就去离婚。为了
减少这种现象，《民法典》就从
制度上进行了设计。

目前，我国离婚的程序有
两种方式：一种是协议离婚，双
方坐下来友好协商离婚；另一
种是诉讼离婚，双方之间就某
些点或者一方不想离婚不能达
成一致意见，就只能采用诉讼
离婚的方式，而“离婚冷静期”
只适用于协议离婚情形，诉讼
离 婚 并 没 有 30 天“ 离 婚 冷 静
期”的规定。

夫妻要离婚
需经过三十天“离婚冷静期”

完善婚姻家庭制度
迈出可喜一步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是《民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对
促进家庭生活和谐、带动良好社会风气、保持社会安定团
结将起到重要作用。相比现行的《婚姻法》和《收养法》，它
有哪些创新？记者专访了湖南誉翔律师事务所主任扶良胜
律师。

记 者：《民法典》的实施，对人民群众有何意义？
扶良胜：《民法典》作为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规

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法。它健全和充实民事权利
种类，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完善权利保护和救
济规则，形成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

在《民法典》中，对于私人生活安宁的保护，在隐私权
当中极尽彰显。它始终贯穿以及隐含的一条主线，当自己
从事一些活动，或者是获得便利的同时，尽量不对他人产
生影响；或者是尽可能给他人带去一些便利，让这个社会
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和谐。

记 者：《民法典》为什么被称为“法典”？
扶良胜：《民法典》地位重要，民法是市场经济基本法，

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因素是通过民法来奠
定的。《民法典》规模庞大，共计 1260条，是我国第一部超过
千条的法律。《民法典》体系性强，将许多民事单行法律予
以法典化整合，不仅更有效发挥其权利保障效用，对社会
经济生活的有序运行也发挥了良好的规范作用。

记 者：《民法典》关于婚姻家庭的规定，相比以往法
律，有哪些创新？

扶良胜：《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创新
是很突出的，例如将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统统删除；明确
界定了“近亲属”概念；与患有重大疾病一方缔结的婚姻再
也不是无效婚姻；增设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主妇”和

“煮夫”们离婚时的补偿权，等等。
总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完善婚姻家庭制度方

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对于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营造良
好的社会风气，从而促进家庭的文明建设，保持社会的安
定团结，将起到积极作用。

湖南誉翔律师事务所简介
湖南誉翔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位于天元

区庐山路慈善大厦三楼，现有专职律师 22 人，其中党员律
师 8人。

该所一直秉承“专于法律、诚于服务”的执业理念，实
行团队化、专业化的运营模式，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优质法律服务。2017 年被评为湖南省规范管理示范所。

誉翔所的主要专业领域包括：国有金融、行政、建筑房
地产、投融资并购、民商事诉讼等法律事务。

咨询电话：0731-2287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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